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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内 05 破申 6 号

申请人：盛某某，女，蒙古族，现住内蒙古霍林郭勒市。

被申请人：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内蒙

古自治区通辽市霍林郭勒市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某，职务：总经理。

申请人盛某某于 2025 年 4月 24 日向内蒙古自治区霍林

郭勒市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霍市法院）申请对被申请人霍林

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称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（2023）内 0581 执 507 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被申请人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

三条规定符合破产条件。霍市法院收到申请人盛某某申请

后，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作出（2023）内 0581 执 507 号决

定书，将该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本院于 2025 年 5 月 19

日通知了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。霍林郭勒市帅达物

业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

年 6 月 16 日，法定代表人王某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
注册资本为壹佰万元（人民币），营业期限自 2017 年 6 月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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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 2099 年 12 月 31 日，经营范围为：物业管理、清洁服

务、机电设备维修、园林景观、建筑装修工程施工、机电、

机械设备、日用百货、装饰材料、电子产品的销售。根据霍

市法院“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情况说明”，截至 2025 年

4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在霍市法

院作为被执行人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共 36 件，申请执行标

的总额为人民币 106279.30 元，尚有 105873.10 元未执行到

位。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现处于停业状态。霍市法

院通过财产查控系统对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名下

的银行存款、股票、工商股权、房产、土地使用权、车辆、

支付宝账户余额等财产进行查证后，未查询到其可供执行财

产。综上，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
已明显资不抵债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

务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

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

缺乏清偿能力：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

原因，无法清偿债务；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

人员负责管理财产，无法清偿债务；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

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；（四）长期亏损经营扭亏困难，无法

清偿债务；（五）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。”本

案中，申请人盛某某提交的证据以及霍市法院提供的说明足

以证明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已明显资不抵债，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故对申请人盛某某的破产清算申请本院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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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许。
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

第二条、第四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盛某某对霍林郭勒市帅达物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

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陈 婷 婷

审 判 员 王 玉 玫

审 判 员 金 玲

二○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

法 官 助 理 康 琦

书 记 员 王 瑞 龙


